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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CHONG ELECTRIC COMPANY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BLDG., 14 HING YIP ST., KWUN TONG, KLN, H.K. 

TEL : (852) 23440137    FAX : (852) 23419016 
Home page: www.ycec.com   Email: info@ycec.com 

File No. : 6L1-D188015(S3) 
 

香港稅務局 
第二科署理評稅 
唐亦愛主任： 
        

玆又收到貴主任回復本人 2005 年 8月 6日的信件， 但對於閣下的回復再

一次偏離 2005 年 8月 6日信件中所爭論的主題，如此的聲東擊西的針對性，林

哲民借此磨煉修為及奈性，希望可以度以貴主任妳心存正氣，理順妳獨立的審

世觀即價值觀！ 
 

根據稅務條例第 42條：  
 

1) 為本部的施行，一名個人在任何課稅年度的入息總額，除第(8)款另有規定

外，須是以下款額的總和─  
        ……  

『但凡為產生(a)段所指的該部分入息總額而借入金錢，而須就其支付的利息並

未根據第Ⅳ部獲得免稅及扣除，則該利息額須於(a)段所指的該部分入息總額

中扣除。』 
 

貴主任為完成以行政手段與林哲民對著干的“重任＂，不辭勞苦地查了很

清楚，林哲民在做出“產生(a)段所指的該部分入息總額而借入金錢＂，這種需要的解

釋權在我不在於妳，而不管借入金錢人的總資產或不盡須要或根本不須要借入

都好，即出租的決定之前借入金錢，這個借貸只要在合理水平，貴主任妳無權

置喙，但如果你要“以司法及行正政手段的配合＂ 完成以行政手段與林哲民對

著干的“重任＂，林哲民並不怪妳！ 

 
再請你轉告稅務局長，由於本 03/04 年度的爭議未決的影響，在收到的

04/05 年度報稅申報延遲到本 03/04 年度的爭議結束後的 3個月期限內。 
 
      

    謹此！ 
          

                                                 6L1-D188015(S3) 
                              

  Fax : 2824 0204                                林哲民  
 Am 8:00                                        2005 年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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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出租前的借貸被扭曲為其它用途，這是稅局的借口！



YET CHONG ELECTRIC COMPANY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BLDG., 14 HING YIP ST., KWUN TONG, KLN, H.K. 

TEL : (852) 23440137    FAX : (852) 23419016 
Home page: www.ycec.com   Email: info@ycec.com 

File No. : 6L1-D188015(S3) 
 

香港稅務局 
第二科署理評稅 
唐亦愛主任： 
        

玆又收到貴主任回復本人 2005 年 6月 29日的信件，你在信中認為： 
 

1. 你在 2001／02 課稅年度並沒有獲扣除為獲取物業出租收入而支付的利

息，原因是在扣除免稅額後，你在該年度並沒有應課稅入息，故此本局

沒有要求你提交申索利息扣除的資料。 
2. 你在 2002／03 裸稅年度亦沒有獲扣除焉獲取物業出租收入而支付的利

息，理由是本局曾於 2003 年 12月 8日發信要求你提供申索利息扣除的

資料，但收不到你的回覆。隨信附上該信件副本，以供參考。 
 

查過往記錄，本人想提醒你務必要注意到在前兩個年度，貴局確認了從物

業出租收入中扣除利息支出的申請，2003 年 12 月 8 日發信要求你提供申索利

息扣除的資料後，貴局是收到回復的，這種爭論無意義，最重要的是，你必須

明確地列出有關條例證明： 
 

a. 唯有出租物業的裝修費才可以在報稅中扣除； 
b. 銀行借入的按揭貸款利息為什麽不得在報稅中當成是出租物業的投資成

本； 
c. 稅務局從來不沒有過在稅評中的出租物業收入中給予任何人扣除按揭
貸款利息的慣例； 

 

    請明確逐一條對上述的質疑加以說明。  另請你轉告稅務局長，由於本
03/04 年度的爭議未決的影響，在收到的 04/05 年度報稅申報延遲到本 03/04 年

度的爭議結束後的 3個月期限內。 
 
      

    謹此！ 
          

                                                 6L1-D188015(S3) 
                              

  Fax : 2824 0204                                林哲民  
                                              2005 年 8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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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CHONG ELECTRIC COMPANY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BLDG., 14 HING YIP ST., KWUN TONG, KLN, H.K. 

TEL : (852) 23440137    FAX : (852) 23419016 
Home page: www.ycec.com   Email: info@ycec.com 

File No. : 6L1-D188015(S3) 
 

香港稅務局 
第二科署理評稅 
唐亦愛主任： 
        

玆又收到貴主任回復本人 2005 年 5月 30日的信件，關於本人 2003/04評
稅，主任閣下要求本人請遞交以下進一步資料及文件： 

 

(1) 詳列裝修費的支出日期、性質及款額; 
(2) 遞交裝修費支出的憑單及收據副本; 
(3) 遞交銀行文件，證明向恒生銀行借入的按揭貸款全數是用作出租物業的

裝修費。 
 

請唐主任回答，為何貴局要早已認同本人 2001/02 及 2002/03 兩個年度評

稅有關同一物業出租收入可扣除支付的利息的今天找本林哲民麻煩，要本人保

留上述資料行得通嗎？ 另外，請告知可扣除支付的利息的按揭貸款是否只局限

裝修費的按揭貸款利息？ 
 

本人十分欣賞亦愛主任評稅盡責的態度到了分分毫毫都如此精明，因此值

得本人建議主任閣下協助本人向周一嶽局長積積極進言論理，要政府盡快轉讓

林哲民醫治SARS的發明專利，一可惠及市民大眾外也包括有心有肺的畜生如家

有愛貓愛狗等等積德積福功德無量！二政府每年可節省 50億醫管局經費，也就
是說如此重大社會效益的知識產權轉讓費也必然可觀，亦愛主任您的評稅值亦

必然可觀也必然心花怒放，本人亦不會與閣下斤斤計較啦！  
 

除此功德無量外，政府醫管局亦可向世人顯示尊重知識產權的美德，不必

再勞煩勞為人師表的袁國勇教授出屎橋在 2004 年 9月 12及 19日用TV特輯向
全港市民示範以生理鹽水入肺“嚨＂出包括SARS等等病菌企圖魚目混珠代替
本人的發明專利那麽狗樣狗屁不通，即是無知兼缺德！ 

 

因此建議亦愛主任瀏覽 www.ycec.com/hk.htm 及www.ycec.com/HK-patent.htm 看

看本人與周一嶽局長論理經過，本人就是缺乏像主任如此精明的三寸不爛之

舌，閣下都不奈煩了，本人亦同感如是！所以，此信也理當轉傳周一嶽局長及

特首辦，尊重知識產權才是美德，此事應立即交新任行政長官曾蔭權拍板！  
      

   謹此！ 
          

                                                 6L1-D188015(S3) 
                              

  Fax : 2824 0204                                林哲民  
  周局長 Fax: 2521 0132                          2005 年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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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稅局不允許 人富了之後再變窮再向銀行借錢！


	060921-銀行扣款通知
	060918-稅務局-扣款命令
	050903-駁斥稅務局
	050816-稅局的狡辯
	050806-駁稅局的無理糾纏
	050715-稅局的借口
	050629-回應稅局
	050623-稅局扣稅命令
	050517-稅局理由



